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青岛

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前收到了拟审议议案的相关资料，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关

于审议事项的报告。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发表事前书面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青岛美邸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日常经营所需，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

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我们认为，该等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

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

异，主要因为新任独立董事的罗杰先生的当选，导致追溯确认关联交易的金额以

及 2022 年度关联人青岛美邸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计划调整，导致关联销售的

减少，公司对差异原因的分析与业务实际相符。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二、关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关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

及担保事项的议案》，认为：公司 2023 年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6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在上述授信总额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由公司及子

公司以其拥有的资产为其自身融资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由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

子公司之间以信用或资产抵押、质押方式相互提供担保和反担保，包括对资产负

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进行担保；接受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信用或资

产抵押、质押方式提供担保（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且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以及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提供担保。上述事项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

率，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李雷鸣、罗杰、鲍在山 

2023 年 1 月 3 日 

 

(以下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 

【李雷鸣】 

____________ 

【罗杰】 

____________ 

【鲍在山】 

 


